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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1-028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建设项目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项目概述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都至乐

山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及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成都至乐山高速

公路扩容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乐公司”）与成都、眉山、乐山三市政府签订了《G0512

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投资协议》、《G0512 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

目特许权协议》，并具体负责实施本项目。有关本项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2018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四川成渝关于投资成乐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的公告》、《四川成渝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四川成渝关于成乐高速公路扩容建

设工程项目进展暨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及特许权协议的公告》。 

 

二、项目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 27 日，项目试验段（眉山—青龙）完成既定任务，实现双向通

车；2019年 12月 18日，成乐高速新青龙收费站正式通车运营。从 2017年项目开

工之日起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止，本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约人民币 50.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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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至2019年，国家财政部及四川省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先后出台了《关

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等指导性

文件，进一步规范完善 PPP 项目入库转段申报审核程序。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本

项目采用 PPP（BOT+政府补助）模式，须由政府采购工作程序确定项目社会投资

人并签订 PPP 项目相关协议。鉴于本项目已由成乐公司实施建设，近日，成都市

交通运输局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确定成乐公司为本项目投资人，并由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甲方”）与成乐公司（“乙方”）签订《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建设

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建设

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 项目合同》”），

以进一步明确相关事项。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 《PPP 项目合同》 

1. 回报方式 

（1） 回报来源：使用者付费 

（2） 超额收益分享机制： 

在运营期各年度，当实际使用者付费收入（包括实际通行费收入及其他经营

收益，下同）低于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包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的通行

费收入及其他经营收益，下同）时，乙方自行承担通行量风险及可能存在的其

他经营收益不足风险，甲方不再另行给予运营期补助。上述其他经营收益指项

目开展广告设施和服务设施经营所获收入扣减开展相应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成

本后的余额。 

如实际使用者付费收入超出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一定比例时，形成超额收益，

则乙方应按下表将超额收益分享给甲方。 

序号 情形 超额收益分享情况 

1 实际使用者付费收入≤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的150% 乙方不向甲方返还 

2 
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的150%＜实际使用者付费收入

＜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的 170% 

乙方向甲方返还超过

部分的 20% 

3 
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的170%＜实际使用者付费收入

＜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的 190% 

乙方向甲方返还超过

部分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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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际使用者付费收入>预计使用者付费收入的 190% 
乙方向甲方返还超过

部分的 80% 

2. 运营期（含收费期） 

自本项目通过交工验收之日起至合作期限届满之日止，其中本项目收费期限

30年。（最终以省政府审批为准） 

（二）其他事项 

除以上内容外，《PPP 项目合同》与《投资协议》其他主要事项较《G0512 线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投资协议》、《G0512 线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

目特许权协议》无重大变化，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月 16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四川成渝关于成乐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项目进展暨

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及特许权协议的公告》。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签订系规范 PPP 项目入库转段审核程序的要求，有助于成乐公司

完善交通运输部车购税交通专项建设资金申请程序，不会对工程项目的建设实施

造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建设项目投资协议》； 

2.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建设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

同》。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 


